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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南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苏州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江阴市德惠热收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苏权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南阳理工学院、北京工商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姚卫蓉、袁少锋、杜宇航、成玉梁、于航、郭亚辉、李密、胡桂仙、朱加虹、李培、叶湖、

代菲、李玉裕、张荣荣、王美英、任再琴、王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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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切农产品包装标识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鲜切农产品的定义,规定了包装和标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蔬菜(包含食用菌)、水果、畜禽肉、水产品和蛋等鲜切农产品的包装标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４８０６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７７１８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２３３５０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３２９５０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GB４３２８４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鲜切农产品　freshcutagriculturalproducts
以蔬菜(包含食用菌)、水果、畜禽肉、水产品和蛋等生鲜食用农产品为原料,采用预处理、清洗、去皮、

切分、消毒、漂洗、去除表面水或包装等加工处理,可以改变其物理形状但仍能够保持新鲜状态,经储存、运
输、销售的加工农产品.

注:这里涉及的生鲜食用农产品原料类别不作为生鲜食用农产品的分类依据.

４　包装要求

４１　安全要求

４１１　包装材料及容器应选择无毒、无害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材料及容器.

４１２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安全要求应符合 GB４８０６１的规定.

４１３　包装选择应考虑生产、储藏、流通,以及开启、食用及废弃过程的安全性.

４２　保护性要求

４２１　应根据鲜切农产品的种类、形态、性能、质量等要求,选择适宜的包装材料和包装形式.

４２２　应根据鲜切农产品的腐败变质特性、温度、湿度等要求,选择强度、阻隔性、耐温性指标符合需求的

包装材料及容器.

４２３　应根据保质期的需求,选择适当的包装工艺和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气调包装、活性包装、冷杀菌技

术等.

４３　环保要求

４３１　应符合 GB４３２８４和 GB２３３５０的要求.

４３２　应优先选择可降解、可回收利用等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及容器.

５　标识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１



NY/T４４４６—２０２３

５１１　鲜切农产品的标签内容,带包装的鲜切农产品应标明除了承诺达标合格证规定的标识信息外,还
应标明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使用添加剂的,还应当按照规

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标识形式和格式等应符合 GB７７１８和 GB/T３２９５０等的相关规定.

５１２　未包装的鲜切农产品,应当采用标签、标识牌、标识带、说明书等形式标识标注.除了承诺达标合

格证规定的标识信息外,还应标明生鲜农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标

识所用文字应当使用规范的中文.标识标注的文字与图案等内容应当准确、清晰、显著.

５２　其他要求

５２１　获得质量标志使用权的,应按要求使用标志.

５２２　宜标明所用包装材料的材质、功能性或环保性.

５２３　宜标明溯源、防伪等有关的信息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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